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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及各位議員：

本委員會反對香港教育學院 (下稱 “教育學院 ”)的強制退休計
劃，原因主要是基於強制退休計劃在以下 3方面違背自然公正原則：

1. 未有遵循經校董會批准及已公布周知的篩選程序。

2. 未有界定評審準則及將之公布周知，用以評定員工是否 “過
剩 ”。

3. 全校審訂委員會建議初步須裁減員工的名單，同時負責審議

名單內的員工所提出的上訴。

沒有遵循篩選程序沒有遵循篩選程序沒有遵循篩選程序沒有遵循篩選程序

教育學院表示，強制退休計劃的目標是提升教育學院教學人

員的水平，以迎合社會日後的需要。教育學院亦曾承諾，會 “盡量以公
平及具透明度 ”的方式推行有關計劃，並會透過經校董會同意的程序選
定須裁減的個別員工。實際的情況是，院方中途改變有關的目標，沒

有遵循有關的程序。

根據有關計劃，校董會批准的程序定有一個篩選過程，藉以

把某些員工列入候選名單，以供考慮。程序C(附錄A)清楚訂明，並非
所有員工均符合被裁減的準則，只有只有只有只有經評審後，證實為屬於未達致通

常在大學任教所需的學歷，或尚未成功取得有關學歷的員工 (根據他們
有否嘗試取得碩士或博士學位等因素界定 )，才會被人力資源處列入候
選名單，以供學院審訂委員會作出裁減考慮，然後由全校審訂委員會

決定，應以員工過剩或未達致通常在大學任教所需的學歷為理由，裁

減該等員工。此舉符合計劃的目標，即提升教育學院教學人員的水平，

以迎合社會日後的需要，並可作為防止計劃遭到濫用的重要預防措

施。

實際的情況是，不論員工是否符合篩選準則，大部分均被院

方以人手過剩為理由而遭到裁減。院方中途放棄提升員工水平的目

標，計劃現時的主要目標是要解僱教育學院過剩的員工。在沒有篩選

程序的情況下，任何人均可成為被裁減的對象，無論他們有否取得所

需的資歷、或即將取得所需的資歷、或沒有嘗試取得所需的資歷。此

舉違背校董會的用意及其通過的程序。行政法並不容許此種濫用程序

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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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界定沒有界定沒有界定沒有界定 “過剩過剩過剩過剩 ”人員的準則人員的準則人員的準則人員的準則

計劃並無界定 “過剩 ”一詞，而教育學院亦從未宣布用以評審
員工是否 “過剩 ”人員所採用的準則。由於沒有清楚界定 “過剩 ”人員的準
則，沒有人能得知為何某位員工被界定為裁減的對象。教育學院亦拒

絕向個別員工闡明有關識別或決定員工為 “過剩 ”人員的原因。結果，“過
剩 ”員工的選定似乎很武斷。部分擁有博士學位的員工被裁減，而部分
獲教育學院進修計劃資助 (即納稅人的金錢 )修讀博士學位的員工亦不
能幸免。部分取得所需學歷或正積極修讀有關學位的員工，較尚未開

始修讀博士課程或已終止其博士課程的員工的際遇更差。院方沒有明

確界定 “過剩 ”人員的準則，令管理層享有絕對的權力。絕對的權力易
於被濫用。本委員會永遠無從得悉員工是因為政治、經濟、個人偏見

抑或其他與計劃訂明目標無關的理由而被解僱。此情況亦立下不良先

例，壓抑教育學院內的學術自由。

上訴機關上訴機關上訴機關上訴機關

全校審訂委員會依據表面情況決定須裁減員工的初步名單。

院方只給予員工兩星期的時間向同一委員會提出質疑，反對有關的決

定。員工如認為有此需要，亦可向該委員會口頭陳述。此上訴機制有

欠公允，因為同一機關按員工的要求再次考慮之前所作的決定，而又

沒法保證上述機關會不受成見所影響，公正地審視有關的上訴。在教

育學院，即使評審一名學生的功課亦須由兩名講師進行，以調整有關

的結果，確保評分公平。受影響員工提出的上訴應由一個獨立機關考

慮。

向教育學院提出的質詢向教育學院提出的質詢向教育學院提出的質詢向教育學院提出的質詢

作為公營機構，教育學院須按照自然公正的規則行使權力。

請教育學院解釋，為何採取本委員會在意見書所述的可能違反自然公

正的方式推行有關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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